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云南省教育厅文件

云教发〔2026〕13 号

云南省教育厅关于印发 2026年进中小学校

省级事项清单（白名单）的通知

各州、市教育体育局：

根据省委办公厅、省政府办公厅《关于减轻中小学教师负担

进一步营造教育教学良好环境的实施意见》精神，经省委、省政

府审批同意，现将《云南省 2026 年进中小学校省级事项清单（白

名单）》（附件 1）印发给你们，并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严格依据清单实施进校园事项

各地教育行政部门须第一时间向本级党委、政府专题报告省

级进校园事项清单（白名单）具体内容及本通知工作要求，严格

按照清单所列事项、实施内容及方式（见附件 2），在辖区内统

筹推进、有序组织、规范落实省级进校园事项，清单外省级事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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不得进入中小学校实施。其他部门以省级部门工作名义要求或部

署当地教育部门实施清单外事项的，当地教育部门应当立即向省

教育厅反映。各级教育行政部门要全面推行发文与基层减负一致

性评估机制，将是否安排超出教师岗位职责范围的工作列为核心

评估内容，单独或联合有关部门制定的规范性文件，必须严格符

合上级相关规定。

二、规范督查检查评比考核事项

各地教育行政部门要切实强化责任担当，除教育部门外，其

他部门不得自行设置以中小学教师为对象的督查检查评比考核

事项。不得随意设置创建示范、“一票否决”和签订责任状等事

项，严禁以调研、评估、指导、监测等名义变相开展督查检查考

核，不得以发文开会、留痕资料、台账记录作为评价依据。不得

开展以学校为对象的各类达标活动，对现有的达标活动进行清

理，已经开展的期满后自行取消。严格控制学校督导检查频次，

每所学校每年接受县级及以上教育综合督导不超过 1 项，业务性

资质评定、等级认定、技术考核等不包含在内。

三、纠治社会事务加重教师负担

让教师回归教书育人主业、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，是各级

党委和政府的重要职责。州（市）、县级教育行政部门须严格审

核把关进校园事项，对省级事项清单（白名单）以外、确需开展

的本级事项，必须报请同级党委审批同意后形成本级事项清单

（白名单），向学校公开后方可实施，且本级事项控制在 2 项以

内，未纳入清单的事项原则上不得进入。每所学校每学期各类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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校园活动不超过 6 次。如课程已涵盖类似内容，原则上不再专门

进入校园，应当与课堂教学、班团队会、主题教育、课后服务等

学校日常教育和管理工作有机融合。从严统筹面向中小学教师的

填表、报数、统计等工作，不得安排教师承担教育教学职责以外

的统计报表任务，与教育教学无关的调研活动，不得进入校园一

线开展。

四、规范进校园事项严控额外负担

进校园事项在实施过程中不得层层加码、扩大范围、增加环

节、延长时间。教育行政部门和中小学校要掌握进学校开展工作

的人员名单，与实施事项无关人员一律不得进入学校。中小学校

长对进学校事项负组织、协调、服务职责，要对进学校事项进行

全面、全程、全员规范管理，不给师生增加额外负担。各地各校

要严禁强制要求师生参与与教育教学无关的活动，不得要求教师

承担巡河护林、上街执勤、创城庆典、汇演展览、节目排练等非

教育教学任务，严禁以打卡留痕、填报总结等方式验收活动，不

得将参与情况与考核评优挂钩，严禁向学校摊派与教育教学无关

的“涨粉”“评比”“推销”等指令性任务。

五、严格中小学教师借调借用管理

各地各校要严格中小学教师借调借用管理，上级机关、单位

原则上不得借调中小学教师，不得以工作专班、跟班学习、交流

锻炼等名义变相借调。确因工作需要的，在不影响学校正常教育

教学情况下，应当经教育主管部门同意后，并报同级党委组织部

门和上级教育行政部门备案。借调时间一般不超过 6 个月，特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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情况需要延期的，延长时间一般不超过 6 个月，并应当提前征得

派出学校和本人同意。省教育厅将开展中小学教师抽调借用常态

化清理，坚持定期清理、限期清退。严格规范管理中小学校承担

社会考试和教师监考任务，每校每年承担社会考试次数不超过 5

次。法定节假日、周末、寒暑假等无学生在校期间，原则上不安

排专任教师值班值守。除依法依规组织的必要培训外，原则上不

得要求教师参加非教育教学培训，各类培训时间安排应避开教学

高峰期。

六、建立健全监督核查长效机制

各级教育行政部门要规范使用省教育厅统一向社会公布的

减轻中小学教师负担（149 个）和违规抽借调中小学教师（17 个）

投诉举报电话，进一步畅通监督举报渠道，主动接受学校和教师

监督。对师生反映强烈、造成恶劣影响的增加教师非教育教学负

担问题线索，要第一时间核查处置；对情况复杂的，迅速提出处

置意见并向同级党委政府专题报告，依规限时办结，坚决防止久

拖不决。对问题频发地区，及时下发提示函、督办单；对整改不

力、落实不到位的，联合相关部门约谈通报；对造成严重后果、

引发重大舆情的，依规依纪严肃追责问责。

七、持续巩固教师减负整治成效

各地各校要切实巩固减轻中小学教师负担整治成果，从思想

认识、问题源头、执行行动三方面发力，要结合义务教育“双减”

政策措施的落实，合理安排教师教育教学工作量，关心关爱教师，

科学评价教师，充分调动中小学教师教书育人的积极性、主动性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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鼓励与纪检监察部门通过联合调研、协同交办等形式，强化监督

指导，对出现问题的地区进行跟踪推动。会同网信、公安等部门

健全教师负担舆情管控机制，引导媒体正面宣传，营造尊师重教

浓厚氛围，着力打造教师潜心教书、静心育人的良好教育生态。

各地在工作推进过程中的问题和建议，请及时向省教育厅反

映。

省教育厅教师工作处

联 系 人：杨晓琳

联系电话：0871-65141367

附件：1. 云南省 2026 年进中小学校省级事项清单（白名

单）

2. 云南省 2026 年进中小学校省级事项清单（白名

单）实施部门、内容及方式

云南省教育厅

2026 年 3 月 6 日

（此件依申请公开）



— 6 —

抄送：驻厅纪检监察组。

云南省教育厅办公室 2026 年 3 月 9 日印发


